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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考核處理要點 

99 年 7月 21 日 98 學年第 2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8月 30 日勤益科大人字第 0991700265 號函發布 

103年 10 月 30日 103 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管理委員會通過 

103年 11 月 27日 103 學年第 1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年 11 月 25日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管理委員會通過 

105年 9月 22日 105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4年 4月 16日 113學年度第 6 次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管理委員會通過 

114年 4月 24日 113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14年 4月 30日勤益科大人字第 11417400214 號函發布 

 

一、本校為使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以下簡稱校基工作人員)在符合勞動基準法及本校聘僱人

員工作規則相關規定下，落實獎優汰劣，特訂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

考核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校基工作人員之考核，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本旨，作準確客觀之考核。 

本校校基工作人員考核區分如下:  

(一)平時考核:係指考核校基工作人員當年度一月至六月工作表現與績效所辦理之考核。 

(二)另予考核:係指校基工作人員當年度實際任職本校工作年資未滿一年，考核其當年度在職期

間工作情形之考核。 

(三)年終考核:係指校基工作人員當年度工作年資滿一年，於年終考核其當年度工作情形之考核。 

三、平時考核作業程序: 

 (一)考核次數:每年辦理一次，單位主管對於所屬校基工作人員應隨時注意其工作表現。 

 (二)辦理時間:每年七月第一週，由人事室通知各用人單位考核該年度一月至六月所屬校基工作

人員之工作表現與績效。單位主管於每年七月十日前完成平時考核記錄表，密送人事室彙陳

校長核閱後，作為年終考評之依據。(如附表一平時考核紀錄表) 

 (三)各單位主管於年度中發現所屬同仁有工作表現不佳情形或平時考核項目被評定為 D或 E等級

者，應與當事人面談，與檢附工作輔導面談紀錄表，以提升工作績效。(如附表二工作輔導

面談紀錄表) 

(四)各單位主管依前款實施工作輔導後仍未改善者，得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或第十二條等相關

規定終止契約。 

四、另予考核及年終考核作業程序: 

(一)考核方式:由單位主管依受考人平時考核紀錄表之綜合評語或意見、年度工作表現與績效、

獎懲及差勤等綜合考量，據以評定次年度續聘、不續聘、薪資晉級及校基工作人員晉升職

級之依據。 

(二) 每年十一月，由人事室通知各一級單位應於十一月十日前，將另予考核表(附表三)及年終

考核表(附表四)，送人事室彙整後，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前提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管

理委員會審議，並陳請校長核定。 

(三) 經核定次一年度為不續聘者，由人事室於十二月一日前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並依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資遣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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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終考核等第區分如下: 

(一)優等:90 分以上。 

(二)甲等:80 分以上，未滿 90 分。 

(三)乙等: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 

(四)丙等:未滿 70 分。 

前項考列優等人數，以當年度參加年終考核之總人數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用人單位評定受考人年終考核分數時，應參酌受考人當年度獎懲及出缺勤紀錄。 

受考人當年度獎懲紀錄得相互抵銷。 

校基工作人員在考核年度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考列甲等以上: 

(一)考核年度內曾累積達記過以上處分。 

(二)平時獎懲相互抵銷後，仍餘申誡一次以上處分。 

(三)私自利用非公餘時間前往或進行進修，有具體事證。 

(四)從事兼職或兼課違反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十七條規定。 

(五)曠職一日或累積達二日。 

六、年終考核結果如下: 

(一)優等:續聘一年，並晉薪一級，以晉至所任職級最高薪級為止，並於申請晉升職級時從優配分。 

(二)甲等:續聘一年，並晉薪一級，以晉至所任職級最高薪級為止。 

(三)乙等:續聘一年，不予晉薪。連續二年考列乙等者，次年度不續聘。 

(四)丙等:不續聘。 

年終考核被評定為乙等以下者，單位主管應檢附工作輔導面談紀錄表。 

受考人因年終考核結果而不續聘者，應給予受考人陳述意見或申辯之機會。 

七、另予考核結果如下: 

(一)合格:續聘一年。 

(二)不合格:不續聘。 

另予考核項目被評定為 D 或 E 等級者，單位主管應檢附工作輔導面談紀錄表。 

八、本校各單位以其他計畫案(含結餘款)費進用之計畫專任助理及身心障礙全職專任助理準用

本要點規定。 

九、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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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專任助理___年度平時考核紀錄表 

單位 職稱 到職日 姓名(本欄位請親簽) 

   請親簽 

工

作

內

容 

 

 考 核 項 目 考核內容(考核期間 1月至 6月) 
考核等級 

A B C D E 

工作(50%) 

時效 能否依限完成公文（務）或主管交辦事項。      

品質 能否製作公文（務）或各項表件，完整及正確。      

改進 能否對於交辦事項，隨時注意改進工作方法。      

態度 能否以熱心及同理心，為洽公對象處理公務。      

主動 能否不待督促，主動積極處理公務及解決問題。      

合作 能否發揮職務協助、與外單位協調合作並積極配合推展業務。      

品德(25%) 

廉正 能否廉潔自持，無收受不當利益或兼職經主管規勸仍未改善之情事。      

服從 能否虛心接受長官指導及指揮處理公務。      

品行 是否有浮報出差或加班，而處理個人私務。      

差勤(25%) 

勤勉 能否準時上下班，不遲到早退。      

服務 能否經長官核准指派加班處理公務，不推諉搪塞。      

紀律 能否在辦公時間內，無藉機離開辦公處所處理私務之情事。      

綜合評語或考評意見 

 

二級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人事室 校長 

    

一、 平時考核等級，分為 5 級如下: 
(一) A:表現優異，足為同仁表率。 
(二) B:表現明顯地超出該職責的要求水準。 
(三) C:表現均能達到要求水準。 
(四) D:表現未盡符合基本要求。 
(五) E:表現多未達基本要求，經勸導仍未改進者。 

二、 受考人考評項目中有 D 或 E 等級者，單位主管應併附「工作輔導面談紀錄表」，以作為年終考評之中要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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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年度第○次工作輔導面談紀錄表 

受考人: 

面談時間:○年○月○日（星期○）○午○時○分至○時○分 

面談地點:○○○(會議室) 

面談原因:□平時考核、另予考核項目被評定為 D、E級 □年終考核被評定為乙等 
     □其他:＿＿＿＿＿＿＿＿＿ 

考核工作項目 
自評等級 

受考人自我評量 
A B C D E 

工 

作 

時效 能否依限完成公文（務）或主管交辦事項。      

 

品質 能否製作公文（務）或各項表件，完整及正確。      

改進 能否對於交辦事項，隨時注意改進工作方法。      

態度 能否以熱心及同理心，為洽公對象處理公務。      

主動 能否不待督促，主動積極處理公務及解決問題。      

品 

德 

廉正 能否廉潔自持，無收受不當利益或兼職經主管規勸仍未改善之情事。      

 服從 能否虛心接受長官指導及指揮處理公務。      

品行 是否有浮報出差或加班，而處理個人私務。      

差 

勤 

勤勉 能否準時上下班，不遲到早退。      

 服務 能否經長官核准指派加班處理公務，不推諉搪塞。      

紀律 能否在辦公時間內，無藉機離開辦公處所處理私務之情事。      

面談紀錄 

 

受考人簽名: 紀錄人員簽名: 
(單位主管指定) 

陪同人員簽名: 面談人員簽名: 
(單位主管或其指定人員) 

二級單位主管核章: 一級單位主管核章: 

備註: 
一、 面談原因:平時考核項目、另予考核項目被評定為 D 或 E 等級、年終考核被評定為乙等，或有其他宜進行

面談之事由。 
二、 面談時機:完成平時考核或年終考核時立即實施。 
三、 面談紀錄內容:須包含面談原因、單位請求事項及當事人回應事項，並請詳實具體客觀紀錄相關事件之人、

事、時、地、物。 
四、 面談結果:請以密件處理，附在平時考核紀錄表、另予考核表表或年終考核表後，依相關程序及規定辦理。 
五、 其他: 

(一) 用人單位或面談人得自行評估受考人是否有陪同人參加之必要性，決定是否安排陪同人員參加面談。 
(二) 本表格各欄位若不敷使用時，可自行延伸以便填寫。  
(三) 本表格填寫說明及作業注意事項，詳如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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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說明及作業注意事項: 

一、 為使面談與考核相結合，面談之結果得作為年終考核等第之參考，並得依個人業

務職能需求，由各單位予以薦送參加相關訓練課程。 

二、 面談人及受考人應以理性、公正、客觀及親切態度進行面談，並以受考人所任職

務工作及執行情形，作為面談之主要內容，充分尊重及傾聽其工作上之需求。 

三、 有關面談之進行時間，每次以30分鐘為原則，惟由面談人視面談實際需要決定，

必要時得增加面談次數。 

四、 面談人得於面談5日前，將面談紀錄表先交予受考人詳實填寫，並於面談3日前交

還單位主管或其指定人員，再轉交面談人執行面談；面談結束後，應於面談紀錄

欄內具體敘明建議意見，交由受考人確認簽名，遞送單位主管核章後，於辦理考

核時併送人事室。 

五、 受考人如拒絕實施面談，或於面談結束後拒絕簽名者，面談人應於面談紀錄欄內

敘明；面談結束後，用人單位如認為受考人有工作績效不彰、無法勝任職務等情

形者，並得對其施予輔導、調整工作、在職訓練或依勞基法第11條、12條規定終

止契約。 

 

 

 

 

 

 

 

 

 

 

 

 

 



7 

 

附表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專任助理____年度另予考核表 

單位  職稱  

差

勤

狀

況 

項目 日數 

獎

懲

次

數 

項目 次數 

嘉獎  

事假  記功  

姓名  到職日  病假  記大功  

曠職  申誡  

考核年度
服務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任職不滿
一年原因  

遲到  記過  

早退  記大過  

工作項目(如不敷使用，請以浮貼方式，勿延伸表格)  / 受考人簽名: 

 

考核項目 考核內容 
另予考核等級 

A B C D E 

工作 
(50%) 

時效 能否依限完成公文（務）或主管交辦事項。      

品質 能否製作公文（務）或各項表件，完整及正確。      

改進 能否對於交辦事項，隨時注意改進工作方法。      

態度 能否以熱心及同理心，為洽公對象處理公務。      

主動 能否不待督促，主動積極處理公務及解決問題。      

合作 能否發揮職務協助、與外單位協調合作並積極配合推展業務。      

品德 
(25%) 

廉正 能否廉潔自持，無收受不當利益或兼職經主管規勸仍未改善之情事。      

服從 能否虛心接受長官指導及指揮處理公務。      

品行 是否有浮報出差或加班，而處理個人私務。      

差勤 
(25%) 

勤勉 能否準時上下班，不遲到早退。      

服務 能否經長官核准指派加班處理公務，不推諉搪塞。      

紀律 能否在辦公時間內，無藉機離開辦公處所處理私務之情事。      

綜合評語及意見  

考評結果 □續聘 □不予續聘 □其他 

二級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管委會主席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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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 本表由用人單位主管於每年 11 月 10 日前送人事室彙辦。 
二、 平時考核等級，分為 5 級如下: 

(一) A:表現優異，足為同仁表率。 
(二) B:表現明顯地超出該職責的要求水準。 
(三) C:表現均能達到要求水準。 
(四) D:表現未盡符合基本要求。 
(五) E:表現多未達基本要求，經勸導仍未改進者。 

三、 受考人考評項目中有 D 或 E 等級者，單位主管應併附「工作輔導面談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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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專任助理_____年度年終考核表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到 職 日 

    

當年度出勤及缺曠情形 
事假___日 遲到或早退____日 人事室戳章 

病假___日 曠職_____日 

 
當年度獎懲紀錄 

嘉獎___次 記功_____次 

申誡___次 記過_____次 

工作項目(如不敷使用，請以浮貼方式，勿延伸表格)      受考人簽名: 

 

考核項目 考核內容 配分 評分 

工作
(50%) 

時效 能否依限完成公文（務）或主管交辦事項。 

50  

品質 能否製作公文（務）或各項表件，完整及正確。 

改進 能否對於交辦事項，隨時注意改進工作方法。 

態度 能否以熱心及同理心，為洽公對象處理公務。 

主動 能否不待督促，主動積極處理公務及解決問題。 

合作 能否發揮職務協助、與外單位協調合作並積極配合推展業務。 

品德 
(25%) 

廉正 能否廉潔自持，無收受不當利益或兼職經主管規勸仍未改善之情事。 

25  服從 能否虛心接受長官指導及指揮處理公務。 

品行 是否有浮報出差或加班，而處理個人私務。 

差勤 
(25%) 

勤勉 能否準時上下班，不遲到早退。 

25  服務 能否經長官核准指派加班處理公務，不推諉搪塞。 

紀律 能否在辦公時間內，無藉機離開辦公處所處理私務之情事。 

單位主管綜合評語 

 

總分  
考評等第 
(考核結果 

詳如備註二) 

□優等       □甲等     □乙等      □丙等 

二級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管委會主席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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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 本表由用人單位主管於每年 11 月 10 日前送人事室彙辦。 
二、 考評等第分數及結果說明: 
  (一)優等:90 分以上。續聘一年，並晉薪一級，以晉至所任職級最高薪級為止，並於申請晉升職級時從優配分。 
  (二)甲等:80 分以上，未滿 90 分。續聘一年，並晉薪一級，以晉至所任職級最高薪級為止。 
  (三)乙等: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續聘一年，不予晉薪。連續二年考列乙等者，次年度不續聘。 
  (四)丙等:未滿 70 分。不續聘。 

三、 受考人如考列乙等以下者，單位主管應併附「工作輔導面談紀錄表」。 
四、 校基工作人員於考核年度內生理假未逾三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 
五、 校基工作人員於考核年度內家庭照顧假日數不併入事假計算。 

 

 

 

 

 

 

 

 

 

 

 

 

 

 

 

 

 

 

 

 

 

 

 

 

 

 

 

 

 

 

 

 

 

 


